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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桂东电力            股票代码：600310          编号：临 2004-03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4

年 3 月 16 日在广西贺州市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温昌伟先生主持，

应到会董事 12 名，实到会董事 12 名，5 名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

告摘要》，该报告需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该报告需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 年度总裁业务报告》； 

四、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公司 2003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及 200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该报告需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公司审计机构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鄂信审字[2004]第 0108 号），

本公司 200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62,224,436.09 元。依照《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在净利润中提取 10%公积金 6,222,443.61 元和提取 5%公益金 3,111,221.80 元后，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970,005.41 元，2003 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62,860,776.09 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建议本次分配方案为：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 62,860,776.09 元以 2003 年期末总股本 15,675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3.00 元（含税）,合计派现 47,025,000.00 元,剩余 15,835,776.09 元结转

下一年度；本次拟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需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04 年度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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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公司续聘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04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聘期

从2004年 4月至2005年 4月。经协商，公司将支付给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2004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费用为 30 万元（公司负责审计期间会计师的差旅费），如发生除 2004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以外的其它会计审计、会计咨询等相关业务，则其报酬另行约定。 

该议案需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3 年度董事会基金提

取及使用情况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按年度净利润的 2.5%提取董事会基金用于

董事会活动开支和奖励有关人员的议案。2003 年度按净利润的 2.5%提取董事会基金，

实际开支 153.33 万元，其中用于奖励有关人员 60.31 万元，会议费及差旅费 60.62 万

元，董监事津贴 32.40 万元。该项董事会基金开支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八、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3 年度经营班子年薪

制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经营者年薪制》、《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细则》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对公司经营班子 2003 年

度的经营业绩和个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考核，通过对照考核后认为： 

经考核和对照有关指标测算，公司经营班子 7人（总裁、副总裁）2003 年度整体业

绩考核得分和班子成员个人各方面得分均达到 90 分以上，可以兑现 2003 年度公司经营

班子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具体分配到个人时，由经营班子按照考核标准和个人的各方

面情况予以确定。 

九、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有关

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由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目前的投资项目较多，资金需求量较大，因此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将在一年内分期向有关银行申请贷款合计人民币 4亿元，作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以及有关项目投资使用，其中公司申请贷款人民币 1亿元，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人民币

3 亿元，具体向有关的银行以及贷款的利率、年限等将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务部门根

据情况及资金计划与有关银行协商后，由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 

十、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变更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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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贺州市电业公司已将拥有的中胜火电厂资产与其他股东重组成立贺州市八步

水利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因收购中胜火电厂电量的关联交易主体已经由贺州市电

业公司转为贺州市八步水利电业有限责任公司，但贺州市八步水利电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本公司控股股东贺州市电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贺州市电业公司，中胜

火电厂所发电力仍需要通过本公司所属的供电网络实现上网销售，因此，本公司收购贺

州市八步水利电业有限责任公司中胜火电厂电量仍然为关联交易。本公司于 2000 年 6

月 25 日与贺州市电业公司签订的有关中胜火电厂的并网购售电协议改由本公司与贺州

市八步水利电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本次关联交易仅为签订交易主体变更，其他有关条款不变。变更后的交易双方为本

公司和贺州市八步水利电业有限责任公司，交易价格以有权审批的政府物价部门批准的

价格确定。由于受天气因素影响和物价部门控制，2004 年度双方交易的数量和价格未确

定，年底再进行核算。2003 年度，该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价格和总金额分别为 0.2975

元/千瓦时、6014 万元。 

本项议案属关联交易，会议对该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表决，其

余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均同意此议案。四位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是按照物

价部门核准的电价交易，不存在内幕交易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项议案尚需经本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十一、12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内部机构设置的议

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董事会决定对公司的内部管理机构进行调整，撤

销项目开发部，成立投资管理部、经营销售部，生产技术部改为安全生产技术部，人事

部改为人力资源部。 

十二、12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受让控股子公司桂江电

力股权及对其增资的议案》： 

●股权转让及增资涉及的有关单位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平乐桂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桂江电力” 

深圳市威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威虎公司” 

平乐鑫海水电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平乐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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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公司受让桂江电力股东威虎公司股权的情况 

本公司目前出资占桂江电力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的 51%，桂江电力为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桂江电力股东威虎公司由于投资理念向专注制造业的方向发展，因此，拟退出桂江

电力的投资，把其持有桂江电力的 15%股份全部按照 1.07 元/股的价格予以转让。桂江

电力各股东除平乐鑫海放弃受让外，其他四家内部股东决定受让该股权，其中本公司受

让 7.50%股份（合计 375 万股），其他三家股东分别受让 2.50%、2.50%、2.50%股份。本

公司应支付威虎公司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401.25 万元（375×1.07）。本次股权受让后，

各股东出资占桂江电力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的比例分别为：本公司 58.50%，其他四家股

东分别为广西汇能公司 12.50%，桂林旺源公司 12.50%，广西水电工程局 11.50%，平乐

鑫海 5%。 

（二）关于对桂江电力进行增资（第二期）的情况 

1、增资原因及用途 

按照桂江电力巴江口水电站工程总投资的 30%由各股东自筹资本金的计划，桂江电

力的总注册资本最终为 2亿元左右，分四期投入。现巴江口水电站工程进入大规模施工

阶段，也是资金投入较多的时期，桂江电力目前第一期的注册资本只有 5000 万元，向

银行贷款额度有限，急需扩大资本金才能向银行获得相应的资金，确保巴江口水电站工

程顺利施工，因此，桂江电力进行第二期增资，增加 5000 万元注册资本，使桂江电力

的注册资本达到 1亿元人民币。 

2、增资方案 

按照公司法和桂江电力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股东同股同权，各家股东均按照

各自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 1：1同比例进行增资（威虎公司转让股权溢价部分不增）。 

3、桂江电力各股东应增资额 

桂江电力有关股东受让威虎公司股权后，各股东应增资额为：本公司2925万元（5000

×58.50%），其他股东合计增资 2075 万元。增资后，各股东出资占桂江电力注册资本 1

亿元的比例分别为：本公司 58.50%，其他四家股东分别为 12.50%、12.50%、11.50%、

5%。 

（三）本公司本次股权受让及增资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本次受让威虎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桂江电力 7.50%股权需要投入 401.25 万元，

对桂江电力增资需要投入 2925 万元，两项合计 3326.25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由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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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解决。 

十三、12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桂海电力

增资的议案》： 

●增资涉及的有关单位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昭平桂海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桂海电力” 

1、本公司对桂海电力实施增资方案 

本公司目前出资占桂海电力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的 51%，桂海电力为本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由于按照桂海电力投资的下福水电站工程总投资的 30%由各股东自筹资本金的计

划，桂海电力的总注册资本最终为 1.2 亿元左右，分四期投入。现下福水电站工程进入

大规模施工阶段，也是资金投入较多的时期，桂海电力目前第一期的注册资本只有 3000

万元，向银行贷款额度有限，急需扩大资本金才能向银行获得相应的资金，确保下福水

电站工程顺利施工，因此，拟进行第二期增加 3000 万元注册资本，使桂海电力的注册

资本达到 6000 万元人民币。 

桂海电力在原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的基础上增加 3000 万元，桂海电力股东一致同意

按照原股权同比例增资，本公司按照原 51%的股比增资认缴 1530 万元，其他股东应增资

认缴 147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桂海电力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000 万元，本公司

出资占桂海电力注册资本 6000 万元的 51%不变。 

2、投资的资金来源：本次投资桂海电力增资所需资金人民币 1530 万元全部由本公

司自筹解决。 

十四、12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职工住房补贴的议案》： 

根据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住房制度改革加快解决

职工住房问题的通知》（建房改[2000]105 号）和广西建设厅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

发<关于我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住房制度改革加快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桂建房改字）[2001]1 号）等文件精神,经贺州市房改办贺房办[2003]3 号文批

准，本公司拟对 1998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无房和住房未达标的职工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

合计 620.37 万元，该补贴由贺州市电业公司承担，1999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无房和住房

未达标的职工的住房补贴 96.04 万元在本公司成本费用中开支，其中 2004-2006 年每年

按年分别开支 2.89 万元，从 2004 年开始按照 20 年期限开支合计 87.37 万元。以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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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司的员工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该议案需经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12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投资建设灵峰 110KV 输

变电工程的议案》： 

1、投资项目概述 

由于贺州市灵峰镇与广东西部怀集县接壤，目前为止，灵峰镇可投入生产的负荷最

高可达 4万千瓦，年电量需求约 1.6 亿千瓦时，供电市场发展空间较大，投资建设灵峰

110KV 输变电工程，一方面可满足当地用电需要，另一方面可增加一条往广东送电的通

道，对本公司开拓新的电力市场，增加新负荷，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有战略意义。灵峰

110KV 输变电工程概算总投资 2524 万元，其中变电站工程 1721 万元，110KV 线路及其

他工程 803 万元。工程占地面积 10.24 亩，需安装两台总容量 5.15 万千伏安的主变压

器，架设 110KV 线路 25 公里，目前工程各项工作准备就绪，计划 2004 年 5 月份竣工。

工程投资利润率 19.7%，投资利税率 21.46%，财务内部收益率 13.202%。 

2、资金来源 

灵峰 110KV 输变电工程概算总投资 2524 万元的资金来源全部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十六、1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3 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将召开 2003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04 年 4 月 22 日上午 9 时，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二）会议地点：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 12 号公司本部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1、审议公司 200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审议公司 2003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3、审议公司 2003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4、审议公司 2003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及 200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5、审议公司 200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6、审

议关于聘请 200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7、审议关于公司变更签订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8、审议关于公司职工住房补贴的议案；9、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向有关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四）出席人员：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04 年 4 月 16 日收市，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五）会议登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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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另

持单位证明，于 2004 年 4 月 20-21 日到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 12 号桂东电力证券部办理

登记手续，贺州市以外的股东可邮寄或传真办理。 

（六）联系地址：广西贺州市平安西路 12 号桂东电力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74-5297781  5297796  传真：0774-5285255  5283343 

联系人：刘世盛、陆培军 

邮编：542800 

（七）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4 年 3 月 16 日 

 


